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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新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複查機制作業計畫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據內政部一百年四月二十日台內營字第一

○○○○五六六二九號函頒違章建築處理方案為遏止新取得使用執照建築

物，於短時間內興建違章建築，爰加強新取得使用執照建築物複查工作，

訂定本作業計畫。 

二、本府核發使用執照時，應副本知會建築物座落地點所在之區公所，區公所

違章建築查報人員於收到新取得使用執照副本後第 7 日內造冊列管，第 3

個月至第 5 個月內全面複查完畢，複查時須填寫複查表（附件一）及拍照

存證。 

首次複查時若發現有違章建築情形，違章查報人員除另依規定程序查報並

移請本府依違章建築處理辦法及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理要點賡續處理

外，續由公所於 3個月內進行第二次複查。 

第一項複查結果，必要時得由本府工務局組成小組，於 6 個月內依比例抽

查，另函請各區公所查報人員辦理複查作業；其人員組成、抽查方式、抽

查比例另訂之。 

三、區公所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完成複查後，未有新增建違章建築之情事，案件

複查表送交本府備查。但經複查後有新增建違章建築之案件，依違章建築

處理辦法規定逕行查報。 

四、區公所違章建築查報人員辦理新取得使用執照建築物複查作業具優良績效

者，得予以辦理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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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政府新取得使用執照建築物複查表 
 

發照日期及字號：______年______月______日______南工使字第_________號

地址：__________區__________里__________路________段________巷

________弄________號之________ 

現場複查結果： 

一、複查日期：_____年_____月_____日 

二、□現場未發現違建情事       

□查報違章（發文日期：_____年_____月_____日 

字號：                                 ） 

（查報單號：                           ） 

□其他： 

勘查人員核章：_______________   主管科長核章：_______________ 

□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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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勘查照片（正面） 

 

勘查照片（側面或後方） 

 

 

 


